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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法律责任的刑事诉讼制度，都是经过周密的科学设计的。

我国实行的是公、检、法、司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分

工，相互制约的刑事诉讼制度。从执行的效果来看，显然不

尽人意。公、检、法、司的工是分了，相互制约显然没有达

到。 公安机关有案不立或乱立，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

，检察机关可以通知其立案或纠正。对于公安机关报捕或移

送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不捕或不诉。检察机关制约公

安机关，基本达到，显然，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则无任何制

约。至于公安机关与人民法院之间，别说制约，甚至看不出

二者有何关系。法院对检察机关公诉的案件，可宣告无罪，

除此，未见对检察机关有何制约。而检察机关，不仅可以派

员出庭公诉，对整个审判活动实施监督，还可对判决结果提

出抗诉。照此说来，公、检、法三家，缺少监督和制约的应

是检察机关，它可对公、法两机关实施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而公、法对检察机关的制约或监督则显得力不从心。 按照公

、检、法三家的分工，公安机关抓人并经过侦查移送检察机

关后，检察机关按分工及职责，有三种权力或选择：其一，

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但这只是针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的案件。其二，提起公诉，即将犯罪嫌疑人起诉到法院，治

其罪。其三，做出不起诉决定，即放人，把犯罪嫌疑人放了

。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只要检察机关认为不构成犯

罪，或有犯罪嫌疑人证据不足，则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依



法做出不起诉决定。此决定一经做出，便可依法释放犯罪嫌

疑人。检察机关不起诉的权力显然是非常大的，直接决定着

对犯罪人的追究与否。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者，在设计这一

程序或环节时，设计了两种机关与人予以制约。其一是公安

机关。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有权要求检察机

关复议一次，对检察机关的复议结果仍有异议，可向检察机

关的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请复核。上级检察机关认为下级检察

机关所做的不起诉决定错误的，可以撤销其不起诉决定。其

二是受害人。受害人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可以向上一

级检察机关申诉。 从公、检、法相互制约的角度看，显然对

检察机关的这一制约不够合理，因为这一制约不是“相互”

的，公安机关及受害人还是向检察机关自身提出意见，不是

向检察机关以外的能够制约检察机关的机关提出意见。这种

制约实际是检察机关自己制约自己，所以，这种制约已背离

了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刑事诉讼制度，起不到应有的制约

作用。如果受害人不申诉或公安机关不申请复议与复核，实

际上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则无任何制约。 对检察机关的

这种制约尽管是内部的，不是“相互”的，效力是微弱的，

作用是有限的，但毕竟还是有制约的。相比之下，最高人民

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2条有关通知

放人的规定，则是检察机关在无法律依据，特别是有违公、

检、法相互制约刑事诉讼机制的情况之下，自己为自己授权

的一种不受任何制约或监督的放人权利。《人民检察院刑事

诉讼规则》第262条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

件，发现犯罪嫌疑人没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书面说明理

由，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处理；发现犯罪事实并非犯罪嫌疑



人所为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处理；发

现犯罪事实并非犯罪嫌疑人所为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将案

卷退回公安机关并建议公安机关重新侦查。如果犯罪嫌疑人

已经被逮捕，应当撤销逮捕决定，通知公安机关立即释放。

”检察机关就是依照此条规定，通知公安机关释放犯罪嫌疑

人的。而公安机关对此种放人“通知”，连复议、复核的权

力都没有了。 该《规则》规定了二种情况：其一，犯罪嫌疑

人没有违法犯罪行为。对公安机关会否把没有违法犯罪行为

的人移送检察机关，本就令人生疑。再说，假如真有此种情

况发生的，检察机关完全可以对“没有违法犯罪行为”的犯

罪嫌疑人做出不起诉决定。其二，犯罪事实并非犯罪嫌疑人

所为。如同其一，此种情况会否发生值得怀疑，果真有此事

，为何不能做出不起诉决定呢？有何必要非做出与刑事诉讼

法不一致的规定，非要直接退回并通知放人呢？ 海口市某歌

舞厅发生的伤人致死案，因客人之间发生磨擦保安介入调解

，最终引发群欧致使客人周某不知为何人伤害致死在路边。

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了8名参与打架的保安及一名客

人赵某。检察机关两次将此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

机关补充侦查完毕后又两次移送起诉了客人赵某。检察机关

最终认为客人赵某不构成犯罪，但并未依《刑事诉讼法》对

赵某做出不起诉决定，而是一纸通知发到公安机关，要求公

安机关把客人赵某无罪释放。公安机关见到检察机关的放人

“通知”后，不敢怠慢，立即“依法”放了犯罪嫌疑人赵某

。赵某被释放后，立即摇身一变，成了检察机关的证人，又

站在法庭之上指证其它8名保安才是伤害客人周某致死的元凶

。最终，保安部长被判无期徒刑，其它各名保安均被一一判



刑。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检察机关为何放着法定的放人

程序与权利不去行使，却偏偏以《刑事诉讼法》上找不到任

何依据的放人“通知”放掉犯罪嫌疑人？既然《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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